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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 

（一）本校各項生活教育規章及校況實際需要。 

（二）105 年 8 月 18 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050095442 號「高級中等學校訂定學生服裝儀容規定之原

則」。 

(三)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0 年 1 月 15 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100005308A 號函修訂。 

二、目的： 

（一）增進學生良好行為及習慣，減少學生不良行為及習慣，以促進學生身心發展及身體自主，激

發個人潛能，培養健全人格並導引適性發展。 

（二）加強實施生活教育，維護校區安寧及安全，養成學生自動自發之精神。 

（三）培養守法重紀之習慣，啟發愛團體、重榮譽之德行，以奠定敦品勵學之良好教育基礎。 

三、生活輔導要項： 

（一）服裝（詳如本校學校服裝儀容規範）： 

（二）生活考勤： 

1、自主學習每日 07：30～08：00 無強制規定參加，上學時間 08:00 分前到校。 

2、每節上課號音響完畢時，教室就位，逾時以遲到登記；號音響後 15 分鐘尚未進入教室者，

以曠課登記。 

3、每日到校後至放學前，非經准假一律不得外出。 

4、無故不參加集會頒獎典禮，除登記缺席外，並依不參加重要集會處分。 

5、為維持校區寧靜，充沛學生下午上課之精神，自 12:35 分至 13:05 分，學生一律在教室午

休，自習者不得發聲妨礙他人午休。 

6、學生須於靜息前用餐完畢，並辦妥一切事宜，不得藉故走動。 

7、學生違反校規應本坦然之心，向師長表明悔過之意，並誠心檢討。學務處可酌情減輕處分。

若欺瞞，不知悔改，將加倍處分。 

（三）門禁管制： 

1、凡校外人士進入本校一律依規定辦理登記，如與學生會客時，先透過學務處轉知學生安排會

面，不得逕至教室尋訪學生，否則，班級幹部應立即向學務處或教師報告。 

2、不得翻越圍牆進出校園，否則，依學生獎懲實施要點處分。 

（四）請假（詳如本校學生請假規則）： 



1、學生請假一律使用學校統一發給之請假卡。 

2、午、晚休活動申請： 

（1）申請條件：班級、社團活動或老師訪談。 

（2）申請程序：依學務處活動申請流程辦理。 

（3）活動不遵守秩序之班級或社團，1個月內不准再提出申請。 

（五）上、放學秩序： 

1、搭乘學生專車遵守秩序，排隊上、下車，服從各路線車隊長管理。 

2、校內不可騎車或搭乘他人自行車。 

3、家長接送車輛注意事項： 

（1）上、放學家長車輛一律停放於學校律定之家長接送區。 

（2）機車搭載接送者一律戴安全帽，以汽車為接送者，車輛切忌併排停車，妨礙交通。 

（六）校外生活輔導： 

1、依規定配合苗栗縣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聯合巡查工作，配合查察各公共場所有無各校學生違

規及涉足不正當場所，以維學生校外安全。 

2、生輔組長、輔導教官配合班導師實施校外賃居學生輔導。 

（七）寒、暑假生活注意事項： 

1、外出前，應先稟告家長，並遵守公共秩序，注意交通安全。 

2、生活起居保持正常規律，注意飲食衛生。 

3、多讀有益書籍，從事正當娛樂，切勿涉足妨害身心健康之場所。 

4、游泳登山特別注意安全，郊遊或野營時，避免選擇河流下游場所及危險地區，並應結伴而行，

互相照應。 

5、勵行儉樸生活，養成勤勞、節儉、禮讓良好習慣。 

6、協助家務，為父母分勞。 

7、凡參加各項寒暑假自強活動應遵守規定，爭取榮譽。 

8、返校日之集合時間、地點及服裝，同平日升旗之規定，天雨改在各班教室。返校日無故未到

者，依不參加重要集會處分。 

（八）女生安全防護須知： 

任何社會均會有心理不正常之性變態者，這些患者不是犯罪後送警方即能消聲匿跡，也非短

時間的心理治療就能根除。因此，隨時擔心性變態者的侵犯，不如隨時做好防護措施，熟記

安全知識。 

1、犯罪者的特徵： 

（1）偽裝校友、師長或親友，儀表言行文雅，使我們不容易產生戒心。 

（2）常在女生聚居附近徘徊觀察某些特定對象的動態，伺機侵犯。 

2、防範措施： 

（1）專家學者及師長的解說評論。 

（2）時存戒心，隨時攜帶口哨，遇狀況使用。 

（3）不獨自到僻靜處。 

（4）寄宿處門窗要關好，不應陌生人之門。 

（5）如果發現被跟蹤，快速跑開或跑進民房及人眾之處。 

（6）不單獨與陌生男性共乘電梯。 

（7）遇狀況時首應保持鎮靜。 

（8）熟記學校印發之安全防護守則，隨時反映狀況。 



四、本要點經校務會議決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